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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发行人自 2023年 12月 31日起须以电子方式向证券持

有人发布公司通讯 
 

2023 年 6 月 30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去年 12 月建议扩大无纸化上市机制及其他《上市规则》修订

的谘询文件刊发谘询总结。联交所将采纳所有建议并稍作调整。 

 
将采纳的其中一项主要修订建议，包括规定上市发行人在适用法律及法规容许的范围内必须透过电子方式向证券持有人

发布公司通讯。本客户通报就此项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新规定作简要说明。 

 
现行规定 

 
根据现行《上市规则》的规定，上市发行人若要采用电子形式向其证券持有人发送公司通讯，其必须事前已收到有关持

有人明确和正面的书面确认，表示其拟按上市发行人建议的方法和形式收取有关公司通讯。 

 

就以网站的方式发布通讯而言，上市发行人证券的持有人被视为已同意发行人透过在发行人网站登载公司通讯的方式来

向持有人发送有关资料，前提是：(a) 持有人已在股东大会上议决批准有关做法，又或发行人组织章程文件载有相同效果

的条文；(b)上市发行人已个别向持有人发出要求，请其同意有关做法；及(c)上市发行人在 28 日内没有收到持有人表示

反对的回复。上市发行人每次有新的文件或资料登载在网站上，都要另再通知持有人。若有持有人并未就以电子方式收

取有关通知提供电子联络资料，上市发行人应以非电子方式发送有关通知予该持有人。 

 

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新规定 

 

强制规定上市发行人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 

 

由 2023年 12月 31日起，上市发行人必须在适用法律及法规容许的范围内，透过电子方式向证券持有人发布公司通讯。 

 
上市发行人只在证券持有人要求时才向该持有人发出公司通讯的印刷本，并必须将持有人若拟要求上市发行人发出印刷

本时的相关安排于其网站上披露。 

 

删除《上市规则》现时有关上市发行人在同意制度下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所须作出的安排的规定 

 
《上市规则》将删除现时有关上市发行人在同意制度下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所须作出的安排的规定。 

 
这样，上市发行人将可在适用法律及法规容许的范围内凭借其证券持有人的默示同意以电子方式向其发出公司通讯。 

 
开曼群岛及百慕大两地的公司法一般允许发行人在符合若干规定的情况下，经股东默示同意而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

中国亦无特定条文或细则禁止公司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至于香港，《公司条例》目前不允许透过默示同意而以电

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联交所会联络有关各方，共同考虑是否容许香港注册成立的上市发行人透过默示同意而以电子方

式发布公司通讯。 

 
强制规定“可供采取行动的公司通讯”须以电子形式个别发给证券持有人 

 
发行人每次发布“可供采取行动的公司通讯”（即任何涉及要求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指示其拟如何行使其有关证券持有人的

权利或作出选择的公司通讯）时都必须以电子形式个别发给已向其提供有效电子联络方式的证券持有人。可供采取行动

的公司通讯如仅在发行人网站及联交所网站上发布将不符合《上市规则》要求。 

客户通报 

企业融资 2023年 7月 7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December-2022-Expand-Paperless-Listing-Regime/Conclusions-(Jun-2023)/cp202212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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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市发行人没有证券持有人有效的电子联络方式，发行人须以印刷本形式发送可供采取行动的公司通讯（其中并必

须要求证券持有人提供电子联络方式，以便将来发行人可以电子方式发布可供采取行动的公司通讯）。 

 
联交所将刊发相关指引材料，以便上市发行人遵守上述新规定。 

 
上市发行人及上市申请人是否需修订其组织章程文件以符合有关的新规定？ 

 

上市发行人及上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组织章程文件是否载有任何可能禁止其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的条文。 

 
这些发行人只有在其组织章程文件载有任何上文所述限制的条文（例如有任何规定发行人只可以实体方式发布公司通讯

的条文）的情况下，才须修订其组织章程文件。 

 

若有关限制是源于发行人须遵守的适用法律及法规，则在适用法律及法规删除相关限制时，发行人将须修订其组织章程

文件以便符合相关《上市规则》规定。 

 

以下过渡安排将适用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联交所上市的发行人： 

 

 修订组织章程文件的限期 

不受适用法律及法规禁止以电子方式发布公司通讯的发行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首次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 

因适用法律及法规的任何限制而未能遵守经修订《上市规则》

的任何规定的发行人 

于适用法律及法规删除相关限制之日后首次举行的股

东周年大会 

 
将于 2023年 12 月 31 日或之后上市的上市申请人，上市时即须在适用法律及法规容许的范围内遵守经修订《上市规则》

的规定。 

 

 

 

 

 

 

 
 
 
 
 
 
 
 
 
 
 
 
 
 
 
 
 
 
 
 
 
 
 
 
 
 
 

想了解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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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载资料只作一般指引而不应被依赖为或被视作为可取代具体意见。的近律师行对于因依赖在此等资料内所载的任何资讯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损失一概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近律师行概不对于本文中所包含任何资讯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或完备性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谨此全面保留有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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